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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中海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股权激励计划的合法合规意见 

 

深圳市中海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通”或“公司”），证券

简称：中海通，证券代码：836602。公司股票于 2016 年 4 月 11 日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

券”或“主办券商”）与中海通于 2023 年 3 月 9 日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持续

督导协议书》，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1 日出

具了《关于对主办券商和挂牌公司协商一致解除持续督导协议无异议的函》（以

下简称“无异议函”），自无异议函出具之日起，由兴业证券承接中海通的主办

券商工作并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公司 2024 年股权激励计划的议案》。公司拟终止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6 号—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 

计划的监管要求（试行）》（以下简称“《监管指引第 6 号》”）及《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业务办理指南》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兴业证券对中海通本次终止股权激励计划履行了核查程序，并就其合法合规性

出具如下意见： 

一、关于公司本次终止股权激励计划是否符合《监管指引第 6 号》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一）股权激励计划基本情况  

2024 年 7 月 9 日，中海通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

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关

于认定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及《关于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并披露

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8）、《第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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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2024 年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公告编号：2024-020）、《关于对拟认定核心员工进行公示并征求意

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1）、《2024 年股权激励对象名单公告》（公告编

号：2024-022）及《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公告编

号：2024-023）。公司拟向 15 名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以进行股权激励，本计

划拟授出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3,300,000 股，授予价格为 5.50 元/股。 

2024 年 7 月 10 日至 2024 年 7 月 19 日期间，公司通过公司公告、公司网站

公示栏，在公司内部就拟认定核心员工名单、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了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天。公示期间，挂牌公司全体员工未对拟认定核心

员工名单、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提出异议。 

2024 年 7 月 22 日，监事会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并

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4 年股权激励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公告编号：

2024-026）。 

2024 年 7 月 22 日，公司召开了 2024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认定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关于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并于当日披露

了《2024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2024 年 7 月 24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公

告》。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由 2024 年 7 月 27 日延期到

2024 年 7 月 31 日。 

2024 年 7 月 31 日，公司召开了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上述议案，并于 2024 年 8 月 2 日披露了《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9）、《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0）。 

2024 年 8 月 2 日，根据全国股转公司的反馈意见及格式要求，公司对

《2024 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修订，并于当日披露了《2024 年股权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告编号：2024-031）。  

（二）本次终止股权激励计划基本情况  

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4/2024-07-09/8046c130c9354a71b1c7e53d60b16bf2.pdf
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4/2024-07-09/8046c130c9354a71b1c7e53d60b16bf2.pdf
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4/2024-07-09/b65de6b37c6942a0b27bbcd4dc7775fb.pdf
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4/2024-07-09/f9b08e3332a74bb6ba75ebc21df99a7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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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监管指引第 6 号》的规定：“股权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挂牌公司应当在 60 日内授予权益并完成公告、登记；有获授权益条件的应当在 

条件成就后 60 日内授出权益并完成公告、登记。挂牌公司未能在 60 日内完成

上述工作的，应当及时披露未完成的原因，并宣告终止实施股权激励，自公告

之日起 3 个月内不得再次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因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根据公司最新的战略规划，公司决定终止本次股权

激励计划。 

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24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司 2024 年股权激励计划的议案》，该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公司本次终止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董事会、监事会决策程序，将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主办券商认为中海通本次终止股权激励计划符合《监管指引

第 6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公司本次终止股权激励计划是否存在明显损害挂牌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尚未实施，所涉及的限制性股票尚未授出，激励对象均

未实际获得限制性股票，本次终止事项不产生相关股份支付费用；股权激励计

划的终止已与激励对象协商一致，不涉及违约赔付问题。因此本次股权激励计

划终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影响。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中海通本次终止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明显损害挂

牌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